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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环舟律师事务所 

关于尚义县南林场中心苗圃土地储备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冀环舟律证字 2018 第 1 号 

 

致：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 

河北环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受贵

单位委托，受聘担任尚义县南林场中心苗圃土地储备项目的法律顾

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

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

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项目相关问题的通知》、《河

北省土地管理条例》、《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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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

储备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

【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

3 号）、《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河北省

土地管理条例》、《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

在的客观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拟收储土地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以确保本《法

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

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向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资

料清单，并得到了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

件和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

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尚义县土

地储备中心有关人员做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讨论工作，且通过向相关

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的证明文件。 

3、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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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得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口头证言。 

4、对于《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或其他有关

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拟收储土地合法合规性有关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

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

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

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

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6、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尚义县国土资源局拟申请使用南林

场中心苗圃土地收储项目资金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

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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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

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

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

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国土资源

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土

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县级（含）以上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为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依法取得土地，

组织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符合法律规定。 

尚义县国土资源局作为尚义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下设股室

“土地储备中心”是持有河北省尚义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根据该证书记载，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基本

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307255982938129 

名称 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 

宗旨和业务范围 土地储备及对储备土地实施规划，收购储备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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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国有存量土地及其他需调整的县域存量土地，

适量储备新增建设用地，储备依法收回的国有土

地，管理运作土地储备金 

住所 尚义县南壕堑镇秀水大街 4号 

经费来源 差额拨款 

开办资金 35 万元 

举办单位 尚义县国土资源局 

有效期 2016 年 11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6 日 

登记管理机关 河北省尚义县事业管理单位登记管理局 

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已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名录代码：

TC130725 ）， 具 备 实 施 土 地 储 备 的 资 质 。（ 查 询 网 址 ：

http://jcjg.mlr.gov.cn）  

鉴于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尚义县国土资源局系法律规定的适

格土地整理收储行政机关，尚义县国土资源局具备拟收储“尚义县南

林场中心苗圃项目”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根据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项目地块为尚义县南林场中心苗圃，

收储面积为 399.46 亩。 

根据提供的相关资料，上述储备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三、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 

本次征地范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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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收储面积（亩） 项目位置 土地类型 
占地面积

（亩） 

尚义县南林

场中心苗圃

土地储备项

目 

399.46 
尚义县南林场

中心苗圃 

林业地类林地 399.46 

国土国有建设

用地 
399.46 

根据张家口金宇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尚义县 2018 年土地

储备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的鉴证报告》（张金宇专审字【2018】第 226

号），预测尚义县南林场中心苗圃 2019 年 6 月 20 日出让时点价格为

土地单价：1008 元/平方米，评估面积 399.46 亩、合 266308 平方米，

土地总价为 26843.85 万元。 

尚义县南林场中心苗圃土地收储项目总投资 6000 万元，拟申请

土地储备项目使用额度 6000 万元，假定票面利率按照 4%计算，债券

使用年限 3年，还款方式为前二年按年支付利息，最后一年还本付息，

本息合计 6720 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项目土地出让收入。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本金 偿还本金情况 偿还利息情况 备注 

第一年度 6000  240  

第二年度 6000  240  

第三年度 6000 6000 240  

合计  6000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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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尚义县 2018 年土地储备项目预期收益情况表显示，本项目

出让后可获得 26843.85 万元的土地出让收益。 

根据尚义县财政局提供《2018 年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土地储备

项目收益融资平衡方案》显示，本项目为尚义县 2012-2018 年城镇批

次建设用地 399.46 亩，预计出让价格 2.68 亿元，预计收益 2.08 亿

元，收益率 77%，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属性，尚义县土地出让价格每

年均稳步上升。本期债券拟申请土地储备债券资金 6000 万元，发行 3

年期，按照以往惯例结合尚义县土地市场具体情况，项目覆盖倍数将

达到 4.5 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项目清偿能力较强，还本付息资金来源可

以得到有效保障，具有相应的项目偿债能力。 

四、合理制定土地储备计划 

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河北省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管理办

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依县乡建设发展和土地市场调控的需要，结

合当地社会发展规划，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因素，

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等文件的要

求，初步制定征地及补偿方案，不违反法律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尚义县国土资源局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的整理储备工作

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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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的土地已履行部分前期程序，

尚待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河北省开发区土地储备供应管理办

法》、《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进行后续整理、储备工作。 

（三）、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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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授权委托书；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5、《尚义县土地储备中心2018年土地储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6、《尚义县政府土地储备项目信息披露文件》 

7、《尚义县土地储备项目的经济、财政和债务数据》； 

8、《尚义县人民政府关于尚义县南林场中心苗圃土地收储项目情

况的报告》； 

9、《项目收益融资平衡方案》 

10、《土地估价报告》（唐山金诚土估【2018】字第 6-19 号） 

11、《关于尚义县 2018 年土地储备项目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的鉴证

报告》（张金宇专审字[2018]第 226 号）。 

12、《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财预〔2017〕

62 号）； 

13、《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18 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的通知》

（冀财债〔2018〕35 号）； 

14、河北环舟律师事务所职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15、律师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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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祥律师事务所
关于涿鹿县 2018 年土地收储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冀华律证字 2018 第 1号

致：涿鹿县国土资源局

河北华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

资格。本所受贵单位委托，受聘担任涿鹿县土地储备项目专

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

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

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关于规范土

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河北省土地管理

条例》、《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1

第一部分 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

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节

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关于规范土

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河北省土地管理

条例》、《河北省土地开发整理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

的已发生或现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拟收储土地的合法性、合规

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以确保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向涿鹿县国土资源局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

提供资料清单，并得到了涿鹿县国土资源局依据该等清单提

供的资料、文件和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

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

行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涿鹿县国土资源局有关人员做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讨论工作，且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

相关的证明文件。

3、涿鹿县国土资源局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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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4、对于《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涿鹿县国土资

源局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拟收储土地合法合规性有关

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审计、资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

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资

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

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

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6、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涿鹿县国土资源局拟申请

使用 2018 年涿鹿县土地收储项目债券资金之目的使用，非

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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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务院关于加

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 号）、《国

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

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 号）、《国土资源部、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

发<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县级（含）

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为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

利用，依法取得土地，组织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符合

法律规定。

涿鹿县国土资源局作为涿鹿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下

设股室“土地储备中心”业务管理范围及工作职责包括：1、

承担市、县人民政府审批建设项目用地征用工作。2、拟定

全县土地储备、前期开发、供应计划及融资规模工作。负责

集体、建设用地征用及流转工作。3、负责县辖区土地使用

权租赁、作价出资、转让、继承入股等的监督管理，4、负

责对土地进行定类、评价和土地价格的动态监测，地价指数

的编制工作。5、负责组织实施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和考核评

价标准。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

（2017 年版）〉的通知》（国土厅函﹝2017）15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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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县土地储备中心已被列入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布的名

录。

基于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涿鹿县国土资源局系法律

规定的适格土地整理收储行政机关，涿鹿县国土资源局具备

拟收储“2018 涿鹿县土地收储项目”土地的储备工作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拟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2018 涿鹿县土地收储项目土地收储范围为涿鹿县境内，

共涉及 3块土地，土地征收面积为 450 亩，全部为农用地。

所征土地的地块和亩数明细为：地块一（东小庄镇尹文屯村）

150 亩；地块二（涿鹿镇汪源屯村）100 亩；地块三（张家

堡镇杜庄村）200 亩；合计 450 亩。

三、拟收储土地项目调查情况

根据涿鹿县人民政府向河北省财政厅出具的《关于 2018

年河北省政府债券的代发申请》、涿鹿县人民政府批复的《涿

鹿县 2018 年土地储备计划》，已将以下地块列入 2018 年涿

鹿县土地收储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河北四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涿鹿县 2018 年土

地 块 地块区位
拟出让面积

（亩）
规划用途

土地收储

项目一

东小庄镇

尹文屯村
150 商业用地

土地收储

项目二

涿鹿镇

汪源屯村
100 住宅用地

土地收储

项目三

张家堡镇

杜庄村
200 住宅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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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收储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审计报告》【四合财审字

[2018] 第 310 号】，收储的土地 450 亩，按照规划用途土

地出让后，测算的总收入为 49478.62 万元。

涿鹿县 2018 年土地收储项目总投资 8500 万元，拟申请

使用债券资金额度 8500 万元，假定票面利率按照 4%计算，

债券使用年限 3年，还款方式为前两年按年支付利息，最后

一期还本付息，本息合计 9520 万元，还款资金来源为对应地

块的出让收入。

涿鹿县土地储备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年 度 本 金 偿还本金情况 偿还利息情况 备注

第一年度 8500 340

第二年度 8500 340

第三年度 8500 8500 340

合计 8500 9520

根据涿鹿县 2018 年涿鹿县土地收储项目土地出让收益

表显示，本项目土地出让后可获得 49478.62 万元土地出让收

益，扣除成本及利息资金 9520 万元，土地出让净收益

39958.62 万元。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该项目清偿能力较强，还本付息资

金来源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具有相应的项目偿债能力。

四、合理制定土地储备计划

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河北省开发区土地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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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依城市建设发展和土地

市场调控的需要，结合当地社会发展规划、年度土地供应计

划、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因素，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符合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根据《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片价的通知》等

文件的要求，初步制定征地及补偿方案，不违反法律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涿鹿县国土资源局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的储备工

作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核查范围内的拟收储的土地已履行部分前期

程序，尚待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河北省开发区土

地储备供应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征地区

片价的通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进行后续整

理、储备工作。

（三）合理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符合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2、《涿鹿县国土资源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3、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5、河北华祥律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复印件；

6、律师证复印件；






















